附件1
常州工学院微专业申报表

	微专业名称：
	

	微专业负责人：
	

	联系电话：
	

	开设学院：
	（盖章）


教务处制
2026年5月
一、微专业基本情况表
	微专业名称
	
	开设学院
	

	依托产业学院
	
	依托专业
	

	面向学科及专业
	（微专业是否面向所有学生或某一特定学科/专业学生，蓝色字体部分请删除）

	总 学 分
	
	课程门数
	

	年度招生计划
	
	成班人数
	

	开课时间
	
	学   制
	

	是否产教融合
	
	产教合作单位
	

	微专业介绍

	微专业的社会需求及就业前景分析（500字左右）


	微专业简介（专业定位、培养目标、培养对象、培养内容、培养方法、评价体系等800字左右）


	微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情况（简要说明课程设置总体思路，并详细列出课程具体情况，500字左右）
课程名称
学时
学分
开课学期


	微专业建设条件保障（500字左右）



二、微专业教学团队情况
	专业负责人
	姓  名
	
	职  称
	

	
	职  务
	
	电  话
	

	
	主要研究方向
	

	
	承担主要任务与主
讲课程
	

	
	教学情况
	近三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（含课程名称、学分、本人授课学时）（不超过五门）


	团队成员


	序号
	姓名
	年龄
	职称
	所在单位
	主要从事专业/行业
	曾授课程
	拟授课程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

三、微专业负责人承诺
	本人自愿担任该微专业负责人，负责统筹推进招生办法和培养方案制定、师资队伍组建、课程与教材建设、教学研究与改革、教学条件优化等工作。
               微专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四、相关单位意见
	开设的“微专业”就业前景明确。本学院具备开设“微专业”必需的办学条件，能够保障微专业设置、建设、招生、运行等工作，同意申请。
开设学院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

	同意配合开设学院，完成“微专业”设置、建设、招生、运行等工作。同意申请。
共建学院院长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备注：本校跨学院设置微专业签字行，如有，提交请删除蓝色字体部分；如无，请删除本部分。
同意配合牵头单位，完成“微专业”设置、建设、招生、培养等工作。同意申请。
跨校/校企合作单位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备注：跨校及校企合作设置微专业签字行，如有，提交请删除蓝色字体部分；如无，请删除本部分。


备注：如有多个单位合作共建，可自行增加相应签字行；如无，请删除蓝色字体部分。
五、审核审批意见

	专家
评审
意见
	专家组组长签字：
年   月   日

	学校
审批
意见
	负责人签字：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